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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1.1.1 标准立项计划情况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4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

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4〕191号）文件精神，行业标准《锂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制定项目获得立项，由全国有

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项目计划编号 2024-0735T-YS，项目周期为 24

个月，计划完成年限为 2026年。

行业标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由广东邦普

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兰州金通储能动力新材料有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宜昌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佳纳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杉杉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1.2 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1.2.1、贯彻国家节能降耗政策

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耗量增长快速，能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十

四五”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

降低 13.5%、18%的目标，2021年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为此我国相继发

布了多项鼓励节能降耗的政策。《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就提出：完善绿色发展

标准化保障，扩大能耗限额标准覆盖范围，完善能源核算、检测认证、评估、审

计等配套标准。《“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也提出

要加快制定能效、能耗限额、能源管理、能源基础、节能监测控制、节能优化运

行、综合能源等节能标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鼓励企业对标能耗限额

标准先进值或国际先进水平，加快节能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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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碳”的背景下，加强能耗双控，有助于与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

中和目标任务的衔接。因此制定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

准符合政策导向，有助于“3060双碳”目标的实现。

1.2.2、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新能源汽车具有低能耗、轻污染等传统燃油汽车不可比拟的优点，可以改善

能源紧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所以政府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研发，并作为

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 2025”的重点领域。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

锂离子电池需求量的增长带动了正极材料的发展。而前驱体是生产正极材料最核

心的上游产品，通过与锂盐高温混合烧结后制成正极材料。据研究机构 EVTank

联合伊维经济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三元前驱体出货量达到 61.8

万吨，同比增长 80.7%；全球三元前驱体出货量达到 73.8万吨，同比增长 72.0%。

预测到 2025年正极材料需求量将突破 400万吨，前驱体需求量突破 320万吨。

由于在前驱体生产涉及以含镍、钴或锰金属盐、湿法冶炼中间品、电池废料

为原料的三种生产工艺路线，其中前两种工艺路线的原料主要来源于原生原料。

而由于镍、钴等对外依存度极高（大于 90%），因此，使用电池废料作为原料的

生产工艺路线发展十分迅速，但其工艺路线较长，且需要根据不同回收原料选择

最优的工艺路线，导致不同规模企业间的能耗水平差异较大，在行业内进一步节

能降耗、降本增效的需求十分迫切。

1.2.3、设置行业准入，提供评价和诊断依据

在推行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大环境下，制定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准入值和先进值，有利于设置行业准入门槛、树立行业标杆，引导和规范企业进

行绿色制造。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及计算方法标准是国家节能制度的基础，是

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是化解

产能过剩、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有效支撑。

基于我国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生产规模排在全球前列，目前国内前驱

体生产企业众多，包括有邦普、华友、格林美、中伟、金驰能源、佳纳、金川、

兰州金通、湖南杉杉等企业。同时，我国生产的前驱体产品种类也是全球最齐全

的，包括有镍钴锰三元复合氢氧化物/氧化物、镍钴铝三元复合氢氧化物/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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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锰二元复合氢氧化物/氧化物、镍钴二元复合氢氧化物/氧化物、四氧化三钴等

产品。目前相关产品和分析方法标准众多，但在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及计算方

面尚处于欠缺状态，导致：

1）新建前驱体生产项目编写能评报告时没有先进能耗指标进行参照；

2）已有前驱体生产项目开展节能评价和节能诊断时无法进行比较；

3）政府监管部门在开展节能监察时没有相关能耗限额标准进行依据。

因此，基于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生产的工艺特点，制定本行业的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及计算方法技术标准是非常必要的。本标准旨在通过研究前驱

体行业的生产工艺环节，调研行业内主要企业的生产数据和能耗现状，对前驱体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提出要求，并给出能耗的计算方法。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成员及其所做工作

1.3.1 主要参加单位情况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标准的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开展标准的研

制工作，包括前期调研、文献查询、框架内容调整、技术分析、技术调研等工作，

同时积极组织参加标准的启动、讨论、论证、预审、审查等会议，对标准的研制

过程具有决定性贡献。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宜昌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湖南邦普循环

科技有限公司、兰州金通储能动力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等作为标准的主要参编单位，积极参与

标准的研制工作，包括前期调研、文献查询、框架内容调整、技术分析、技术调

研等工作，同时积极参加标准的各阶段会议，对标准的研制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

贡献。

1.3.2 主要工作成员所负责的工作情况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职责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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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人 工作职责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主导开展标准研制，负责标准文本、标准编制说明的撰写，

意见汇总处理，参加标准讨论和审定会议

积极参与标准研制工作，开展标准数据收集和整理，对标

准技术进行审核，参加标准工作会议等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立项阶段

2022年 10月，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向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提交行业标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项目建议

书、标准草案及标准立项说明等材料。

2022年 11月，在厦门召开的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论证会上通过

专家论证。

2024年 5 月 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4年第二批行业

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4〕191号）文件精神，

行业标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制定项目获得立

项，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项目计划编号 2024-0735T-YS，项

目周期为 24个月，计划完成年限为 2026年。

1.3.2 起草阶段

2024年 6月~9月，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接到项目下达任务后，积极

组织相关人员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确认了各成员的工作任务和职责，起草了工

作计划和进度安排，确定了制定原则。标准编制工作组通过查找、分析相关标准

及文献，对目前国内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进行了充分论

证。

2024年 10月，标准主编单位对正极材料前驱体的工艺流程、主要能耗节点、

能耗计算方法、节能管理与节能技术等进行了分析，并遵循 GB/T 2589 《综合

能耗计算通则》、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等要求，广泛

吸收了行业内有关方面技术专家的意见。于 2024年 10月形成了标准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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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0月 30日~31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江苏省南

京市召开标准讨论会，来自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委员会重金属分技术委员会、广

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兰州金通储能动力新材料有限公司、荆门格林美新材

料有限公司等10多家企业20余位参会代表对标准编制思路和具体技术内容进行

了探讨，提出了建议及工作方案，并对各项工作任务及工作进度做了详细的安排，

与会代表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制组根据讨论的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1.3.3 征求意见阶段

2024年 12月~2025年 3月，本编制组通过发函、网上公开和会议讨论等形

式对《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

意见征询。以函件的形式外发 14家单位进行征求意见，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

单位数 5个，回函没有意见的单位数 10个，没有回函的单位数 0个。

2025年 6月，本编制组根据预审会议中的建议对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等进

行完善，形成送审稿。

1.3.4 审查阶段

2025年 6月 17-19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新疆石河子召开有

色金属标准工作会议，XX有限公司等 XX余家单位的 XX余位专家对《锂离子

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进行了审查。与会专家对标准进行

了认真、热烈的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本标准技术内容科学、合理，具

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格式规范，本标准达到 XX水平。同意将其修改后作为推

荐性行业标准上报。

1.3.5 报批阶段

2025年 X月 X日，标准编制组根据审查会议纪要对送审稿进行修改，形成

最终的标准报批稿上报。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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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

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2、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

3、本标准充分参考了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12723 《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等要求，与现有发布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4、本标准根据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的现状和需求开展编制，充分考

虑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水平和相关单位的意见，标准内容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具有可操作性，为正极材料前驱体开展节能诊断和节能评估提供依据，同时促进

前驱体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助力美丽中国的建设。

5、本标准制定已在行业内开展充分的调研和征求意见。

2.2 正极材料前驱体生产工艺及耗能节点

主要的生产工艺路线包括以含镍、钴或锰金属盐为原料生产前驱体、以电池

废料为原料生产前驱体。

2.2.1 以含镍、钴或锰金属盐为原料生产前驱体

含镍、钴、锰、铝的金属盐经配料、合成、沉淀、压滤、洗涤、煅烧或干燥、

混合、筛分、除磁、包装等工序，生产镍钴锰三元素复合氢氧化物和氧化物、镍

钴铝三元素复合氢氧化物和氧化物。工艺流程见图 1。



7 / 14

图 1 以含镍、钴或锰金属盐为原料生产前驱体工艺路线

2.2.2 以电池废料为原料生产前驱体

电池废料经预处理、浸出、除杂、萃取、提纯、配料、合成、沉淀、压滤、

洗涤、煅烧或干燥、混合、筛分、除磁、包装等工序，生产镍钴锰三元素复合氢

氧化物和氧化物、镍钴铝三元素复合氢氧化物和氧化物。工艺流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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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以电池废料为原料生产前驱体工艺路线

2.3 行业调研情况说明

本次数据调研了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

公司、兰州金通储能动力新材料有限公司、荆门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多家企

业，调研内容包括 5系、6系、8系等多种前驱体氢氧化物生产工艺及能耗。能

耗数据。

三、标准主要内容及说明

3.1 标准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钴冶炼企业废水循环利用的总体要求、废水来源与处理回用工

艺、废水循环利用水质控制及废水循环利用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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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以钴精矿、钴中间品、含钴废料为主要原料生产钴及钴合金、

钴盐、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包括四氧化三钴、镍钴锰三元前驱体等）的

钴冶炼企业。

本文件规定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的等级、技

术要求、统计范围、计算方法、节能管理与节能技术。

本文件适用于以含镍、钴或锰金属盐、电池废料为原料，生产镍钴锰三元素

复合氢氧化物和氧化物、镍钴铝三元素复合氢氧化物和氧化物等锂离子电池正极

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考核，以及对新建或改扩建项目的能耗控制。

本文件不适用于四氧化三钴、磷酸铁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考核。

【条文说明】本文件不适用于四氧化三钴、磷酸铁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考

核。GB 25323-2023《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已对四氧化

三钴的单位产品能耗进行限定；磷酸铁不属于有色金属行业范围。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工作组成员查阅了大量的标准及文献资料，根据文本

内容的编制需要，对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12723 《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等文件进行了规范性引用。

3.3 术语和定义

为方便理解，本标准针对“辅助能耗”、“工艺能源单耗”、“锂离子电池正极

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3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其中：

（1） 参照YS/T 1432-2021 《锂盐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针对“工艺能

源单耗”、“辅助能耗”2个术语明晰其定义；

（2） 参照SJ/T XXX《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及计算

方法》，对“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进

行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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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能耗限额等级和技术要求

工艺路线 能耗指标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级（kgce/t）

1级 2级 3级

含镍、钴或锰金属盐—前驱

体
综合能耗 750 820 900

电池废料—前驱体 综合能耗 1200 1400 1650

【条文说明】

为提高正极材料前驱体生产企业准入门坎，优化能耗指标，使之达到先进水

平。本标准能耗指标分为三级，分别是能耗限定值（3级）、能耗准入值（2级）

和能耗先进值（1级）。能耗限定值现有前驱体生产企业产品能耗必须达到的指标。

能耗准入值是指新建或改扩建前驱体生产企业能耗准入条件；能耗先进值要求前

驱体企业达到行业能耗国际先进水平，是体现企业能耗先进水平的指标，企业应

通过节能技术改造和加强节能管理达到能耗先进值指标。

根据GB/T 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综合能耗是指“在统计报告期

内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

和单位分别折算后的总和”。综合能耗包含工艺能耗、辅助能耗及损耗分摊量。

为鼓励企业通过优化工艺和生产进行节能改造，实质改善能耗水平，在此规定工

艺能耗地限定值、准入值和先进值。工艺路线对能耗水平有直接影响。对比金属

盐的工艺路线，湿法冶炼中间品和电池废料的工艺路线更长，涉及预处理、浸出

等更多工序，因此能源消耗量更大，能耗限额值更高。

本次数据调研了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

公司、兰州金通储能动力新材料有限公司、荆门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多家企

业，调研内容包括 5系、6系、8系等多种前驱体氢氧化物生产工艺及能耗。能

耗数据。因部分企业数据尚未反馈，基于已有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工艺路线 统计产品 公司 单位产品能耗（kgce/t）

含镍、钴或锰金属盐—前

驱体

6系氢氧化物
A 704.86
B 629.11

9系氢氧化物 E 418.55
多系列氢氧化物 C ＜900
多系列氢氧化物 D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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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系氢氧化物 B 616.51

电池废料—前驱体

5系氢氧化物 C 976.16
6系氢氧化物 C 1047.94
8系氢氧化物 C 1020.00

基于调研单位均为行业中前驱体行业能耗领先企业，因此，工艺路线为：含

镍、钴或锰金属盐—前驱体的单位产品1级能耗750kgce/t；工艺路线为：电池废

料—前驱体的单位产品1级能耗定为1200kgce/t。2级和3级能耗根据行业中近年来

的技术迭代及行业情况予以设定。

3.5 生产系统边界

3.5.1.1 以含镍、钴或锰金属盐生产前驱体的生产系统边界包括：原料储运、合

成、沉淀、压滤、洗涤、煅烧或干燥、混合、筛分、除磁、包装等工序。

3.5.1.3 以电池废料生产前驱体的生产系统边界包括：原料储运、预处理、浸出、

除杂、萃取、提纯、合成、沉淀、压滤、洗涤、煅烧或干燥、混合、筛分、除磁、

包装等工序。

【条文说明】

生产系统是指“从物料经计量并进入生产装置前的一级输送设备到成品包装

入库为止的有关生产单元和工序组成的产品生产装置用能系统、设施和设备”。

其与辅助系统、附属系统一同构成本标准规定的统计范围。本标准根据前驱体行

业情况，确定了2种不同工艺路线作为生产系统边界。鉴于前驱体的一体化生产

的行业趋势、一体化产业链节能降耗的明显优势，因此在生产系统边界中，将废

料/中间品的前处理纳入生产系统边界。

以含镍、钴或锰金属盐生产前驱体的生产系统边界可见图1内容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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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以含镍、钴或锰金属盐生产前驱体生产边界

以电池废料生产前驱体的生产系统边界如图2所示：

图2 以电池废料生产前驱体的生产系统边界

3.6 计算方法

3.6.1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

按式（1）计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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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统计期内生产系统所消耗的第 i 类能源（含耗能工质）的折标系数；

——统计期内生产系统所消耗的第 i 类能源实物量（含耗能工质消耗的能源量）；

——统计期内辅助生产系统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统计期内附属生产系统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统计期内合格产品的实物产量，单位为吨（t）。

【条文说明】

单位能耗计算方法参照了GB 25323-2023《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限额》。

3.7 节能管理与节能技术

【条文说明】

本章节主要涉及的内容为节能管理技术、工艺节能技术和耗能设备管理三方面

进行了规定，具体内容主要依据目前国内实际生产情况给出。

3.7.1 节能管理：主要从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的建立、能耗统计系统的管控和能

源计量器具的管理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定。

3.7.2 耗能设备管理：根据我国已经出台的相关耗能设备标准，对电动机系统、

泵系统、通风机系统、容积式空气压缩机、电力变压器、工业锅炉、电加热锅炉、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通风机、清水离心泵、三相配电变压器的经济运行状态

进行了规定。

3.7.3 工艺节能技术：针对正极材料前驱体生产企业的特点，涉及能耗的方面主

要包括常用设备的选型，设备日常维护和检修，工艺过程节约能耗的措施几个方

面进行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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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已有专利内容，与国家及行业其他标准无知识产权和专利

冲突。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随着国际对环保要求的提高，清洁生产的思想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生产中去，

特别是对能耗及污染较多的冶炼行业。三元前驱体的生产归根到底是镍、钴、锰

等重金属的冶炼，因此属于重点关注能耗的行业。然而目前尚无相关标准对前驱

体，尤其是镍钴锰氢氧化物、氧化物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进行规定，GB

25323-2023 《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仅涉及四氧化三钴。

前驱体行业缺少对能耗的要求导致已有项目缺少进行节能改造的积极性；缺少能

耗准入门槛导致新建项目能耗水平“退步”现象，总体不利于前驱体行业的节能

降耗发展。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及计算方法》行业标准

的出台，能督促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水平，降低单位产品能耗。为强化节能工作的

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提高我国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生产节能工作的规范化

与科学管理水平，对贯彻国家节能减排工作总体部署、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搜索到同类国际标准。

本标准依据国家标准GB/T 12723-2013《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的要求并结合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行业的特性而制定。与GB/T 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标准框架和基本要求保持一致，互相不冲突。目前，已发

布或在研的标准均无涉及前驱体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和考核。本标准的

制定将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树立节能标杆，促进企业节能减碳与降本增效，推

动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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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情况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项目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 6个月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及计算方法》标准编制组

2025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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